
 
臺中市戶政人員工作手冊 

4-1 
2

- 1 2 - 

項

目 
 死 亡 、 死 亡 宣 告 登 記 

法

令

依

據 

一、戶籍法。 

二、二、戶籍法施行細則。 

三、三、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有關法令。 

申

請

人

及

應

備

證

件 

一、申請人 

  (一)法定申請人： 

    1.死亡登記，以配偶、親屬、戶長、同居人、經理殮葬之人、

死亡者死亡時之房屋或土地管理人為申請人。 

     2.在矯正機關內被執行死刑或其他原因死亡，無人承領者，

由各該矯正機關通知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死亡登記。 

    3.因災難死亡或死亡者身分不明，經警察機關查明而無人承

領時，由警察機關通知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死亡登記。 

    4.死亡宣告登記，以聲請死亡宣告者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

人。  

    5.無前列申請人時，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二)受委託人：本項登記得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 

二、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宣告者附法院裁判書及確

定證明書。 

三、死亡者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及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

名)、戶長之委託書。 

四、委託他人申請者，需附繳委託書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印章。 

作 

 

業 

 

要 

 

領 

一、辦理死亡登記前，應先辦理死亡者教育程度查記。 

二、出生後僅存活數小時即死亡，仍應依規定辦理出生及死亡登記。 

三、司法機關對於無從以科學方法判定正確死亡日期之情形，其死

亡時間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124 條第 2 項規定，以推定之死亡日

期辦理其死亡登記。 

四、死亡登記之申請人不於法定期間申請，亦不委託他人申請時，

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死亡宣告登記，免

經催告程序，由戶政事務所逕行為之。 

五、大陸地區製作之「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書」，未填死亡日期，僅

寫填報日期，可憑經海基會查證之死亡證明書受理，以填報日

期為死亡日期。 

六、死亡證明書須經有關醫師簽章，加蓋醫療院所印信，如係影本

經醫療院所加蓋印信者，可視為正本受理。 
更
新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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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退輔會所屬榮家函請為榮民辦理死亡登記，按榮家列管之單

身在台無親屬之榮民，死亡後即經由榮家負責經理殮葬，由該

單位出具公函及死亡證明文件，由戶政所逕予登記，自無不可。 

八、死亡多年無法提出死亡證明文件，得提憑衛生主管機關所發之

埋葬許可證辦理，如確無法取得醫師死亡證明書、埋葬許可證

等證明文件，憑在場親見當事人死亡者 2 人以上之死亡事實證

明書，經查實後辦理死亡登記。 

九、國外死亡者提憑其死亡地醫院出具之死亡證明，須經我駐外單 

    位驗證，如係外文證明文件，應翻譯成中文，應經駐外館處或 

    國內公證人認證。 

十、旅居國外之國人入境後(尚未辦理遷入)因病死亡，可補辦遷入

登記後同時申報死亡登記。 

十一、於 97 年 5 月 23 日前結婚，未辦結婚登記旋即死亡，可補辦

結婚(死亡)登記。 

十二、一般空難事件，如未能發現屍體，自係處於生死不明之狀態，

應俟失蹤滿 1 年後，經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後，

憑辦理死亡宣告之登記。 

十三、大陸地區出具之死亡證明書，其所載年齡與戶籍登記不符，

如經查明係同一人，可予受理。 

十四、市民死亡多年未辦死亡登記、可依國防部聯勤總部留守業務

署之死亡通報辦理死亡登記。 

十五、死亡證明書之印信若採預先套印，只要戳記完整且右上角證

書字號及醫師姓名與證書字號紀錄完備，雖無醫師印章，仍應

採認。 

十六、國外死亡，提憑經駐外單位驗證之死亡證明書，未註明其出

生日期，身分證號及戶籍地址等資料，無法據以判定同屬一

人，可請申請人提出在場親見其死亡者 2人以上之證明書或最

近親屬開立之確認死亡之切結書等資料申請死亡登記。 

十七、有關死亡證明文件，除檢察官或法醫之檢驗書，醫療院所開

具之死亡診斷證明書，在場親見其死亡者 2 人以上之證明，

行政相驗及村里長證明文件外，行政機關本於職權就有關證

件，亦可承認其證明力。 

十八、逾期未查獲之失蹤人口，而無利害關係人時，得由戶政機關

檢送失蹤人相關資料函請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死亡宣告。 

十九、國外出生及死亡證明書影本業經我駐外館處認證，其效力應

可視同正本，無需再要求申請人繳交經認證之正本。 

更
新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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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十、榮家列管之單身在台無親屬之榮民，死亡後由榮家經理斂葬，

應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出具公函敘明經理斂

葬之人(業務承辦人)姓名，該承辦人姓名可視為登記申請書之

簽名，向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 

廿一、當事人如在大陸地區死亡，申請人無法取得大陸相關單位出

具之死亡證明文件時，可憑載明當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等

基本資料之埋葬許可證明或火化許可證明或骨灰存放之相關

證明文件，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後，據以辦理死

亡登記。若情形特殊，處理仍有困難者，得敘明案情並檢附

相關資料層報內政部，再轉請海基會協助處理。 

廿二、醫院、診所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需報請檢察機關

依法相驗後，始得開立死亡證明書。民眾如持醫療院所開立

之乙種診斷證明書申辦死亡登記，與上揭規定不符，不應受

理。 

廿三、檢察署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中加註「發現」死亡日期，死亡

記事應為「民國×年×月×日『發現』死亡民國×年×月×日申登」。

俟後利害關係人如再提出由檢察署開立之推定死亡日期之證

明文書時，應為變更登記，記事內容為「原登記民國×年×月×

日發現死亡變更為民國×年×月×日推定死亡民國×年×月×日申

登」。 

廿四、已辦理死亡宣告登記後，戶政事務所復接獲相驗屍體證明書

時，應請申請人依家事事件法第 155 條及第 160 條規定，由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變更宣告死亡裁定之聲請

後，再持裁定確定文件至戶政事務所憑辦更正死亡日期登

記，俾利正確戶籍資料，內政部 96 年 8 月 6 日台內戶字第

0960123806號函停止適用。(內政部 109年 11月 12日台內戶

字第 1090141910號函) 

廿五、有關旅居國外國民(戶籍未遷出國外並已換領 94 版新式國民

身分證者)因委託他人辦理戶籍登記(遷徙登記除外)致國民身

分證記載事項變更，戶政事務所得本於職權受理戶籍登記併同

時辦理換領國民身分證，委託書內容如無註明委託換領國民身

分證，應由受委託人於委託書空白處切結敘明「受委託人代理

委託人辦理戶籍登記並依規定換領國民身分證，負責保管當事

人國民身分證並交付之。」並簽名或蓋章。 
廿六、死亡證明書影本經駐外館處查驗正本後予以驗證並加蓋「茲

證明本影印本核與原件相符原件並經核閱」者，得視同正本

辦理戶籍登記。 
更
新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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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牙醫診所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如死亡證明書載明之死因非屬

牙齒、口腔部分或牙病引起之疾病，爰該件死亡證明書不宜

由牙醫師開立。惟該死亡證明書或相關佐證如足資證明該件

死亡事實，似非不得據以執行死亡登記，應查明個案當事人

死亡事證依職權核處。 

廿八、戶政事務所辦理逕為死亡登記時，如無法取得死亡證明文件

正本，得依衛生主管機關或醫療機構查復之當事人死亡證明

文件或函復之公文辦理逕為死亡登記。 

廿九、辦理各項戶籍登記時，當事人如係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人

士，應確實填載申請書之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俾確保資料

完整性。 

卅十、民眾於辦理外國文件認(驗)證時，不克備妥中譯本一併認證，

可先辦理該外國文件認(驗)證，或先譯成英文一併辦理認

證，並於回國後持憑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外文原件，向國內公

證人申請翻譯認證後，再持向各機關申請各項事宜。 

卅一、台灣地區人民在大陸非正常死亡，應由當地〈市〉級以上公

安機關法醫出具相關鑑定書，公證機關方可辦理死亡公證書

〈應經海基會驗證〉。 

卅二、有關申請人持憑死亡證明文件辦理死亡登記時，戶政事務所

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 章第 6 節查明確認死亡者之身分，如死亡

證明書所載個人資料與戶籍資料不符，考量當事人死亡係屬事

實，且個人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如經確認當事人身分無

誤，戶政事務所自得本於職權查實核處受理死亡登記，並函知

死亡證明書核發機關明敘證明書所載與戶籍登記不符之情

事，利其更正相關檔存資料。 

卅三、死亡登記未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有關戶政事務所催告次數，

戶籍法並無明文規定，考量登記期限及個案狀況不同，爰賦

予戶政事務所裁量權，依個案實際情況催告登記義務人。戶

政事務所如遇有逕為登記案件，當事人逾期未為登記之申

請，自得依戶籍法規定擇一申請人完成催告程序後逕為登

記，無庸逐一催告適格申請人。 

卅四、戶政事務所受理死亡登記案件，倘遇相驗屍體證明書字跡模

糊，難以辨識者，可請申請人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

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相驗案件處理要點」第 13 點規

定，向地方法院檢察署申請補發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

103 年 10 月 7 日法檢字第 10304541310 號函） 

更新日期：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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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五、「死亡（死亡宣告）登記」、「姓名變更登記」、「出生別變

更登記」、「單獨戶長變更登記」、「因辦理戶籍登記所衍生

之戶長變更登記，該戶籍登記得異地辦理者，得同時辦理戶長

變更登記」、「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配賦錯誤（重複）更正登

記」及「因性別變更衍生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變更登記」，

得向任ㄧ戶政事務所辦理，自104年7月1日起實施。(內政部104

年6月24日台內戶字第1041202859號公告) 

卅六、有關法院因審認當事人業已死亡而駁回死亡宣告，如其死亡

之年份無法確定者，戶政機關於受理申請後，即應依職權調

查證據，並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

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作為辦理死亡登記及記載死亡

日期之依據。如何推定其死亡時間，要屬事實認定問題，宜

請戶政機關參考清查人口作業規定第5點及法務部105年3月

8日法律字第10503504400號函，以國人之平均餘命計算，本

於職權自行審認；當事人如有爭議，宜循司法途徑解決。(內

政部105年3月16日台內戶字第1050408569號公告) 

卅七、有關死亡宣告裁定確定後，死亡宣告登記前，若受宣告死亡之

人尚生存，利害關係人已向法院聲請撤銷死亡宣告且裁定確定

者，仍應依戶籍法規定辦理死亡宣告登記及撤銷死亡宣告登

記。(內政部105年3月28日台內戶字第1050408916號公告) 

卅八、按內政部84年4月11日台內戶字第8402038號函略以，查同居人

之意義，參照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3722號判例，係指居在一處

共同生活者。爰凡居住在一處有共同生活事實者，即可為死亡

登記之適格申請人，自包括有共同生活事實之同性伴侶，非限

戶籍設於同址同戶。(內政部105年5月31日台內戶字第

1051202357號公告) 

卅九、民眾辦理死亡登記須持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正本」，

若持加蓋「經與正本核對無訛」之影本者，與戶籍法施行細則

規定不符，仍應請其持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正本」

辦理死亡登記。(內政部105年12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50448759

號函) (內政部106年2月21日台內戶字第1060005571號函) 

四十、在國外出生及死亡之子女，得由生父或生母提憑經驗證之外文

及中文出生及死亡證明文件，申請在個人記事欄補填出生及死
亡記事。(內政部107年2月9日台內戶字第1070405337號函) 

四一、有關80歲以上連續3年清查成果皆行方不明(未列為失蹤人口)

函請檢察官協助聲請死亡宣告之處理程序及應附文件： 

(內政部108年3月8日台內戶字第1080240575號函) 

 

更新日期：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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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每年1月底前由內政部戶政司透過轉錄80歲以上連續3年
清查成果皆行方不明者且未列為失蹤人口之名冊，通報相

關政府保險、年金或津貼主管機關，並於各該機關勾稽資

料回復後，再提供各戶政事務所參用。 
    (二)各戶政所辦理年度清查人口作業時，針對「80歲以上連續

3年清查成果皆行方不明者」名冊所列對象，藉由中央相

關機關回復之社會活動軌跡紀錄資料進行比對，如仍有社
會活動軌跡或聯絡資訊，戶政所則循線查找該行方不明

者；倘確無社會生活軌跡，戶政所即向親屬、鄰里長或鄰

居擇一進行訪查，並依訪查結果填具第1年之訪查紀錄表。 
     (三)當年度經訪查親屬、鄰里長或鄰居後仍為行方不明者，由

各戶政所自行列管，並於次年辦理清查人口作業時，再依

上揭第(二)點作法，倘確認仍無社會活動軌跡，則進行親
屬、鄰里長或鄰居訪查，填具第2年之訪查紀錄表後，再

向警察機關函報失蹤，取得不受理失蹤報案證明。 

    (四)如連續2年訪查結果均為行方不明時，戶政事務所依檢核
表逐項確認後於檢核情形欄打勾，符合聲請死亡宣告要件

後，備妥全部文件，函送地方檢察署協助向法院聲請死亡

宣告。 
     (五)另有關3年內查無健保就醫紀錄、3年內未領取各項給付、

津貼及年金等證明文件，未來於戶政役系統建置後，始可

列印；在系統未建置完成前，先列印本部統一函詢中央相
關機關之回傳資料，以茲因應。 

四二、民眾臨櫃申辦戶籍登記，如未提具法院證明文件、出生證明、

死亡證明文件或其文件未完整者，可確認已收到通報並查核資

料後，受理登記，並將通報資料併同申請書存檔；倘受理地戶

政事務所非接收通報之戶政事務所，得洽請接收通報之戶政事

務所提供所需通報資料。(內政部109年6月3日台內戶字第

1090119306號函) 

四三、自110年10月1日起，民眾申請於個人記事欄補填國外出生子女
之出生及死亡記事，或已辦理子女出生記事之補填，嗣後申請

補填子女之死亡記事，均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內政部110

年10月1日台內戶字第1100135983號函) 
四四、民眾於辦理死亡證明文件中文譯本認證時，倘確已提供經駐外

館處驗證之國外開立死亡證明文件正本予公證人審認相符，則

經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應可視同死亡證明文件正本，憑辦
死亡登記。(內政部111年1月6日台內戶字第11102406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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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新加坡移民及關務局自111年5月29日起改以數位證書形式核發
出生、死亡及死產證明書（正副本），倘國內要證單位對該文

書有疑義時，除可請當事人先送我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驗證

外，亦可直接掃描該文書所載之QR Code或於新加坡ICA網站查
驗;國人在新加坡死亡，在臺辦理死亡登記，申請人仍須提出死

亡證明文件經我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驗證，以避免受理錯誤，

影響民眾權益;另受理其他戶籍登記案件，如有查驗旨揭文書之
需，亦同。(內政部111年4月27日台內戶字第111011610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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